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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宅基地涉老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祁雪瑞

一、涉老宅基地使用权关联的主要法律问题

（一）涉老宅基地使用权继承限制有违土地有

效利用原则

宅基地虽然是以户为单位获取，但是对“户”

的定义各地有宽有严，存在差异，原始户本身也

在进行着复杂的结构演变，遗产的法定继承人很

可能不再是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于这种情

形下的继承，法律规定只能继承房屋，而且对房

屋不能翻修，对宅基地的利用以房屋的自然寿命

为限。这样的规定有两个现实问题：一是对房屋

翻修的监督难以操作；二是从房屋不适合居住到

倒塌必然有一个空置期，不利于物尽其用。民间

的应对策略是，在老人临近离世的时候把房屋翻

新，或者采取其他方式避免房屋倒塌。可见，这

样的法律规定让公权和私权都很难过，法律效果

并不好。应该最大限度放开对宅基地继承的限

制，如果认为非集体成员继承宅基地是对集体成

员的不公平，那么，集体成员的继承同样也导致

集体内部的不公平，对公平的追求不应该以牺牲

法定的个人基本权利为代价。宅基地的社会保

障功能因为全民社保的逐步完善而衰微，对宅基

地流转的限制也应该逐渐消除。

（二）居住权的法律设定有助于老人安居颐养

盘活资产

《民法典》在用益物权分编新创设了居住权，

以保障弱者的生活居住需求。居住权是高于租

赁权的物权，比租赁有更大的独立性和稳定性。

居住权原则上无偿也可以有偿，可以设定期限也

可以无期限，可以设立他人的居住权也可以设立

自己的居住权，可以合同设立也可以遗嘱设立。

这对农村老人是一个重大利好，可以安居颐养，

也可以盘活资产。

农村老人可以在自己的房产上设定他人居

住权来换取经济收益和同居养老服务，也可以设

立自己的居住权作为难以实施的倒按揭方式“以

房养老”的替代路径，以保障老年生活质量。“以

房养老”需求旺盛，但是在实践中问题层出不穷，

一些老人遭遇骗局，流离失所。充分利用居住权

拟定合同，相当于老人有了居住保险，不用再担

心以后的居住问题，可破解金融骗局，也会避免

许多纠纷发生。对于父母出资登记在子女名下

的房子，也可以设立父母的居住权，以保障父母

居住权益。另外，在宅基地闲置、空置的案例中，

涉及农村老年人的占据了相当的比例，老人闲置

宅基地很多情况是年纪太大独立生活不方便或

者是子女不放心，可以通过设置居住权，交换陪

伴、代为采购、偶尔的体力劳动等需求的满足。

（三）老人去世后其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

问题

《民法典》第三百六十五条规定了当事人及

时办理宅基地使用权变更登记的义务，法条明示

的情形只有转让和消灭，其实也包括房屋继承变

更宅基地使用权的情形。现行法律规定宅基地

使用权不能单独继承，可以与宅基地上的房屋一

起继承，根据“房地一体原则”，必然发生宅基地

使用权的变更。而房屋和土地的不动产物权效

力是以登记为生效要件的，不登记不能对抗善意

第三人，在征收征用的时候也会出现得到补偿的

障碍，所以继承人应该及时进行变更登记。

二、对宅基地涉老问题的思考与建议

（一）明确允许宅基地使用权有效继承

依据《继承法》，公民的房屋属于遗产，包括

农村房屋。根据房地一体原则，宅基地使用权也

必须能够继承，但是鉴于宅基地的成员福利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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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位，继承时可以附加条件。首先，允许继承的

宅基地应为初始合法取得的宅基地。其次，还可

以附加期限、有偿等其他限制条件。农村宅基地

以“户”为基本单位取得和保有，而组成“户”的基

本成员很可能流动出本集体。现实中很多地方

规定非本集体组织成员能够继承房屋及宅基地

使用权，但是不得对地上房屋进行改建。然而，

由于被继承的房屋大都历史久远，如果得不到改

建则无法居住或存在很大的安全隐患，这样一来

只能被闲置，使继承失去意义。鉴于我国农村人

口数量总体呈递减的趋势，继承对集体的影响并

不大，还有利于城乡交流，可附加有利于物尽其

用的条件允许继承。需要说明的是，“一户一宅”

是对原始取得主体的限制，而非对继受取得主体

的身份限定。宅基地能够有效继承，可以增加农

村老人交换养老服务的机会。

（二）土地整理需要明确居住权益保障优先于

经济发展

不止一个省出现了强制合村并居、逼迫农民

上楼的负面事件，在强烈的对抗中出现双输局

面。其中老年人的居住权益受到侵害的情况尤其

明显，原本与子女分别居住、独立生活的老人被迫

与子女合住楼房，由于居住条件的限制和生活习

惯的冲突，出现老人住车库、住地下室的不和谐现

象。被迫上楼后，老人没有新的收入来源，也无法

再进行简易的养殖和种植，正常生活受到严重影

响。所以，需要明确强调农民居住选择的意思自

治和居住权作为基本人权优先于发展权，有效遏

制地方权力的政绩冲动侵害农民合法权益。

（三）明确宅基地使用权流转符合“一物一权”

原理

宅基地“三权分置”政策的推出，突出了物权

法对宅基地使用权用益物权性质的认定，将社会

主体对宅基地的使用权也明确认定为物权，消除

了对这种法律关系的模糊认识，即究竟是“合同债

权”还是“用益物权”的疑惑，从而为宅基地的抵

押、担保和再流转提供法律保障。需要指出的是，

鉴于学术界的相关争论，有必要做出理论澄清，不

同主体在不同的时间段可以享有对同一物的使用

权，而该使用权可以是物权形态的权利，这不违背

“一物一权”的物权法原则，这与“一事不再理”的

“一事”一样，认定的关键是时间段是否重合。认

清“一物一权”的含义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结。

（四）强调宅基地性质转换后的经营权保护利

好康养产业发展

社会主体参与对农村宅基地和农房的利用

并不仅仅局限于作为居住用房，更多的是用于发

展乡村旅游、开办民宿、建设康养基地等经营活

动，其为此所投入的成本很大，对产权和经营预

期的保护需求也更为强烈。宅基地使用权的物

权化建构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选择，必须充分

强调土地流转后的经营权人对原宅基地的使用

权是用益物权属性，而不是合同债权，对经营权

的保护要按照物权的规则进行。

（五）收储闲置农房建立房地流转意向数据库

助力康养产业发展

根据房地一体原则，对农房的处置也是对宅

基地的处置。康养产业发展需要一定规模的房

屋和土地，对闲置农房的利用是途径之一，但是

康养企业很难单独完成这种项目，需要借助中介

组织和服务平台。收储闲置农房，可以建立开放

型的康养小镇模式，小聚居，大杂居，消费者与村

民融合居住。乡村集体通过委托、入股、租赁等，

对闲置农房进行收储，建立宅基地和闲置农房数

据库，依托县镇村三级农村产权流转交易体系，

对有意向流转的宅基地和闲置农房，做好信息发

布和宣传推介，进行委托经营和委托交易。同时

引入闲置农房盘活利用的“三方流转”合同，规范

合同文本，提交所在乡镇政府鉴证备案，维护市

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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